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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全市司法鉴定法律服务
案卷质量评查情况的通报

各司法鉴定机构：
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司法鉴定公信力，强化我市司法鉴定案卷质量管理，玉溪市司法局会同玉溪市司法鉴定协会采取随机抽取案件，随机抽取评查人员的方式，对全市2018年度办结的司法鉴定法律服务案卷开展了一次随机案件抽样评查，现将评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　
2019年8月1日，按照《玉溪市司法局 玉溪市司法鉴定协会关于开展2019年司法鉴定法律服务案卷评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先从各机构随机抽取10名司法鉴定机构负责人、司法鉴定人组成评查专家组，再从全市6家司法鉴定机构2018年已办结的法医、物证、林业、司法会计、资产评估等五类案卷中随机抽取了12件进行质量评查，具体抽取案件为：云南玉溪市铭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精神病鉴定案件2件；玉溪明镜司法鉴定中心法医毒物鉴定案件1件、文书司法鉴定案件1件；玉溪天平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鉴定案件2件；云南玉溪通力司法鉴定所司法会计鉴定案件1件、资产评估司法鉴定1件；玉溪市红塔司法鉴定所法律援助鉴定案件2件；玉溪市玉林司法鉴定中心野生动物鉴定案件1件、木材司法鉴定案件1件。本次评查采取一卷一表的方式，严格按照《司法鉴定法律服务案卷评查表》中的评查内容和标准逐项进行评查打分，并提出评查意见。
二、评查结果
本次评查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层级，其中90分以上为优秀，80--89分的为合格，79分以下的为不合格。通过评查总分在90分以上的10件占比83%；总分在80--89分的2件占比17%；总分在79分以下的0件。未出现不合格案件。
三、存在问题　　
一是少数司法鉴定机构对司法鉴定的委托与受理审查把关不严，在与委托人或当事人签订《司法鉴定委托书》时，大多由司法鉴定人代为填写，存在少填、漏填或未填的情况。签订《司法鉴定告知书》时，存在仅有被告知人的签字，未加盖手印或签章。
二是部分司法鉴定机构在司法鉴定的实施过程中，执业程序不够规范，未严格执行鉴定材料接收、保管、使用和退还制度，鉴定人对鉴定过程记录简单化，适用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未明确告知委托人或当事人。
三是少数司法鉴定人制作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不够规范，存在随意增减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份数的情况。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出具后，发现问题未及时进行补正。
四是司法鉴定案卷档案整理立卷、归档保管不够规范，未能真实、有效的反映收费、送达和投诉等情况。
四、下一步整改要求
 （一） 高度重视，认真整改。司法鉴定法律服务案卷评查是发现执法问题，弥补执法瑕疵，查究执法责任，提高执法水平的重要手段，各司法鉴定机构务必要高度重视本次排查发现的问题和不足，积极查找根源，分析原因，认真进行整改，使案卷评查真正达到解决问题、促进工作的目的。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司法鉴定文书质量，规范司法鉴定程序，健全相关配套制度，不断提高司法鉴定案件质量。　　
（二）健全制度，规范管理。要根据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和《司法鉴定文书格式及规范》的相关要求，认真抓好司法鉴定案卷质量的提升，并以此为切入点，在全市统一推行送达证制度、收费凭证复印件入档制度。各司法鉴定机构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鉴定材料接收、保管、使用和退还各阶段的痕迹管理，严把司法鉴定意见签发审核关，强化对司法鉴定机构印章管理使用。
（三）加强学习，沟通协调。各司法鉴定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学习制度，加大对司法鉴定人的教育培训力度，要采取走出去、请进来等方式，将学习司法鉴定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与提高办案水平紧密结合起来，切实提高司法鉴定案件质量，减少群众上访投诉。牢固树立“一盘棋思想”，既要发挥司法行政的管理职能，又要发挥行业协会自治职能，把“两结合”的管理模式运用到司法鉴定工作中。加强与省厅公服处、市级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等部门的请示汇报和沟通协调，年内努力在鉴定人出庭作证、司法鉴定告知书送达等方面有所突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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